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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1 2 年 2 月 1 6 日   
討 論 文 件  
 
 

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特 別 會 議  
 

過 境 私 家 車 一 次 性 特 別 配 額 試 驗 計 劃  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載 述 「 過 境 私 家 車 一 次 性 特 別 配 額 試 驗 計 劃 」

第 一 階 段 的 安 排 和 第 二 階 段 目 前 的 構 思 。  
 
 
背 景  
 
2 .  為 便 利 粵 港 兩 地 往 來，我 們 和 廣 東 省 政 府 就「 過 境 私

家 車 一 次 性 特 別 配 額 試 驗 計 劃 」 進 行 研 究 和 討 論 。 我 們 早

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二 月 ， 已 就 立 法 會 議 員 的 質 詢 ， 向 立 法 會

解 釋 有 關 計 劃 。 其 後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的 交 通 事

務 委 員 會 上 ， 我 們 向 委 員 解 釋 整 體 過 境 車 輛 的 規 管 情 況 和

將 來 放 寬 私 家 車 配 額 制 度 的 方 向 ， 並 匯 報 與 廣 東 省 有 關 當

局 商 討 一 次 性 特 別 配 額 試 驗 計 劃 的 進 展 。 我 們 表 示 ， 將 在

高 度 規 範 性 的 情 況 下 放 寬 現 行 的 私 家 車 配 額 制 度 ， 容 許 一

些 私 家 車 利 用 一 次 性 配 額 使 用 深 圳 灣 口 岸 過 境 來 往 兩 地 。

當 時 已 說 明 ， 我 們 與 廣 東 省 有 關 當 局 初 步 同 意 分 兩 個 階 段

推 行 建 議 計 劃 ： 首 先 發 放 香 港 私 家 車 的 一 次 性 特 別 配 額 ，

試 行 情 況 如 令 人 滿 意 ， 廣 東 私 家 車 的 特 別 配 額 會 在 隨 後 階

段 發 放 。 委 員 普 遍 歡 迎 發 放 一 次 性 特 別 配 額 的 建 議 ， 而 市

民 大 眾 也 大 多 表 示 歡 迎 。 之 後 ， 立 法 會 議 員 亦 透 過 多 次 質

詢 ， 跟 進 計 劃 的 進 展 。  
 
3 .  當 局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四 月 公 布 這 項 試 驗 計 劃 被 納 入《 粵

港 合 作 框 架 協 議 》。行 政 長 官 也 於 去 年 八 月 舉 行 的 粵 港 合 作

聯 席 會 議 第 十 四 次 會 議 公 布 第 一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將 於 今 年 三

月 推 出 。 其 後 ， 政 務 司 司 長 在 本 年 一 月 的 粵 港 合 作 聯 席 會

議 第 十 七 次 工 作 會 議 重 申 第 一 階 段 的 推 出 時 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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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 驗 計 劃 的 大 原 則  
 
4 .   我 們 明 白 市 民 對 這 項 試 驗 計 劃 的 關 注，在 推 展 計 劃 時

一 定 會 有 高 度 規 範 性 和 循 序 漸 進 ， 從 少 量 配 額 開 始 試 驗 ，

顧 及 道 路 安 全 、 道 路 網 絡 的 承 受 力 ， 還 有 環 保 等 的 考 慮 。  
 
5 .   兩 地 政 府 在 審 批 申 請 時 會 考 慮 申 請 人 的 交 通 違 例 紀

錄 ， 只 讓 有 良 好 駕 駛 紀 錄 的 司 機 利 用 計 劃 駕 車 往 來 兩 地 ，

作 數 天 的 短 暫 逗 留 。 我 們 會 透 過 宣 傳 教 育 ， 提 醒 駕 駛 者 過

境 駕 駛 時 應 注 意 的 事 項 ， 提 高 駕 駛 者 的 安 全 意 識 。  
 
 
第 一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的 安 排  
 
6 .   第 一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適 用 於 符 合 資 格 的 五 座 位 或 以 下

香 港 非 商 用 私 家 車 車 主 ， 讓 他 們 可 以 申 請 一 次 性 配 額 駕 駛

自 己 的 私 家 車 前 往 廣 東 省 作 短 暫 逗 留 。 符 合 資 格 的 香 港 車

主 可 於 三 月 三 十 日 開 始 在 網 上 申 請 一 次 性 配 額 ， 如 獲 批

准 ， 最 早 可 於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使 用 配 額 駕 車 經 過 深 圳 灣 口 岸

進 入 廣 東 省 ， 逗 留 不 超 過 七 天 ， 並 須 在 七 天 限 期 內 經 深 圳

灣 口 岸 返 回 香 港 。 兩 地 政 府 會 各 自 按 既 定 準 則 審 批 申 請 。

未 能 通 過 任 何 一 方 政 府 的 審 批 ， 有 關 申 請 將 不 獲 接 納 。 試

驗 計 劃 實 施 初 期，每 天 只 有 5 0 個 配 額。兩 地 政 府 會 小 心 監

控 情 況 ， 在 確 保 口 岸 和 入 境 地 的 交 通 、 道 路 安 全 、 環 境 等

不 會 受 到 不 良 影 響 的 前 提 下 ， 才 考 慮 逐 步 少 量 增 加 配 額 的

數 目 。  
 
7 .   為 讓 更 多 私 家 車 車 主 可 以 參 與 計 劃，每 名 車 主 每 次 只

可 申 請 一 個 配 額 ， 而 再 次 預 留 配 額 的 時 間 必 須 與 上 次 配 額

生 效 日 期 相 隔 最 少 六 個 星 期 。 獲 得 配 額 的 車 輛 不 可 作 營 運

用 途 。 有 關 申 領 規 定 詳 列 於 附 件 。  
 
8 .   要 申 請 過 境 私 家 車 一 次 性 特 別 配 額，申 請 人 必 須 按 照

以 下 程 序 ， 分 別 向 粵 、 港 兩 地 政 府 辦 理 相 關 手 續 ：  
 

程 序 一 ： 向 運 輸 署 預 留 一 次 性 特 別 配 額  
  申 請 人 可 登 入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 網 站 或

致 電 配 額 預 留 熱 線 預 留 配 額 。 申 請 人

必 須 在 所 需 配 額 生 效 前 最 少 2 8 天 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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留 配 額 。 至 此 階 段 ， 申 請 人 仍 未 正 式

獲 得 有 關 配 額 。  
 
程 序 二 ： 向 運 輸 署 申 請 配 額 及 封 閉 道 路 通 行 許 可 證  

  所 有 申 請 均 需 要 通 過 運 輸 署 及 廣 東 省

公 安 廳 各 自 批 核 。 運 輸 署 會 在 收 到 申

請 後 約 十 個 工 作 天 （ 包 括 廣 東 省 公 安

廳 審 批 的 時 間 ） 以 電 郵 及 郵 寄 方 式 通

知 申 請 人 有 關 結 果 ， 包 括 向 成 功 獲 得

配 額 的 申 請 人 發 出 封 閉 道 路 通 行 許 可

證 （ 簡 稱 「 許 可 證 」）。 申 請 人 亦 可 自

行 在 網 上 或 致 電 熱 線 查 詢 審 批 情 況 。  
  申 請 人 必 須 在 成 功 預 留 配 額 當 天 起 計

的 五 天 申 請 限 期 內 1，向 運 輸 署 遞 交 相

關 資 料 及 證 明 文 件，以 申 請 配 額 及「 許

可 證 」。  
 

程 序 三 ： 辦 理 各 內 地 政 府 機 關 所 需 手 續  
  申 請 人 在 成 功 申 請 配 額 及 取 得 「 許 可

證 」 後 ， 需 根 據 內 地 要 求 為 有 關 私 家

車 購 買 不 少 於 11 天 的 內 地「 機 動 車 交

通 事 故 責 任 強 制 保 險 」2（「 交 強 險 」），

並 攜 帶 所 需 證 明 文 件 到 指 定 辦 事 地  
點 3辦 理 以 下 手 續 及 繳 付 相 關 費 用 4：  
 

( i )  申 領 由 廣 東 省 公 安 廳 發 出 的「 一 次

性 臨 時 來 往 粵 港 小 汽 車 及 駕 駛 人

入 出 境 批 准 通 知 書 」  （「 批 文 」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若以郵遞方式提出申請，則以郵戳日期為準。 
2  根據中國保險監督管理委員會規定，交強險責任限額如下： 

(i) 被保險機動車在道路交通事故中有責任的賠償限額為：死亡傷殘賠償限額 11 萬元人民幣；醫

療費用賠償限額 1 萬元人民幣；財產損失賠償限額 2 千元人民幣。 
(ii) 被保險機動車在道路交通事故中無責任的賠償限額為：死亡傷殘賠償限額 1 萬 1 千元人民幣；

醫療費用賠償限額 1 千元人民幣；財產損失賠償限額 100 元人民幣。 
 

3 內地有關當局已委託香港中旅(集團)有限公司在香港代辦第 6 段第(i)及(ii)項的手續。第 6 段第(iii)項
的暫准進口證則由香港總商會簽發。 

4  以車價三十萬的車輛為例，第 6 段第(i)至(iii)三項總收費估計約為二千港元，已包括了廣東省公安廳

批文及臨時牌證費、檢驗檢疫卡費、「交強險」保費、辦理暫准進口證手續費、內地海關電子備案錄

入費、免稅車輛關稅責任險保費。另外，香港特區政府會為簽發「許可證」收取 45 港元。以上費用

未包括其他自願性保險保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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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「 臨 時 入 境 機 動 車 號 牌、行 駛 證 」 
( i i )  申 領「 一 次 性 臨 時 往 來 粵 港 小 汽 車

入 /出 境 檢 驗 檢 疫 申 報 卡 」  
( i i i )  按 內 地 海 關 要 求 辦 理 暫 准 進 口 證

（ 需 購 買 免 稅 車 輛 關 稅 責 任 險 ）  
 
除 中 港 兩 地 要 求 的 法 定 保 險 外 ， 申 請 人 亦 應 根 據 個 人 情 況

考 慮 是 否 需 要 投 保 其 他 相 關 保 險 ， 例 如 ， 旅 遊 保 險 、 商 業

第 三 者 責 任 險 及 跨 境 車 主 責 任 保 險 ， 以 擴 大 保 障 範 圍 及 提

高 保 障 。 申 請 人 ／ 指 定 司 機 可 向 保 險 公 司 查 詢 。  
 
 
第 二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 
 
9 .   第 二 階 段 的 試 驗 計 劃，是 讓 符 合 資 格 的 廣 東 省 私 家 車

同 樣 利 用 一 次 性 特 別 配 額 來 港 作 短 暫 逗 留 。 我 們 在 制 定 有

關 安 排 時 會 顧 及 道 路 安 全 、 道 路 網 絡 的 承 受 力 ， 還 有 環 保

等 的 考 慮 。 兩 地 政 府 專 家 會 在 第 一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落 實 一 段

時 間 後 ， 得 到 暢 順 運 行 的 經 驗 後 ， 才 進 一 步 研 究 商 議 第 二

階 段 試 驗 計 劃 的 具 體 安 排 。 現 時 並 沒 有 具 體 時 間 表 。  
 
1 0 .   利 用 計 劃 來 港 的 內 地 駕 駛 人 士 和 車 輛 必 須 遵 守 本 地

的 交 通 法 例 和 規 定 ， 並 必 須 具 備 有 效 的 香 港 汽 車 第 三 者 風

險 保 險 。 違 法 違 規 者 會 遭 檢 控 ， 依 法 處 理 。  
 
11 .   實 施 第 二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還 涉 及 法 例 修 訂，以 便 向 廣 東

省 私 家 車 提 供 臨 時 牌 照 ， 以 及 為 相 關 收 費 提 供 法 律 基 礎 。  
 
 
徵 詢 意 見  
 
1 2 .   請 委 員 留 意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 
 
 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二 零 一 二 年 二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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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 

過 境 私 家 車 一 次 性 特 別 配 額 第 一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 
申 領 規 定  

 
申 請 人 資 格  
  申 請 人 必 須 為 本 港 登 記 及 領 有 有 效 車 輛 牌 照 1的 五 座 位

或 以 下 2右 軚 私 家 車 的 登 記 車 主 ， 並 為 持 有 有 效 港 澳 居

民 來 往 內 地 通 行 證 的 香 港 居 民 。  
  如 登 記 車 主 為 註 冊 公 司，該 公 司 必 須 在 香 港 註 冊，並 須

以 書 面 授 權 一 名 人 士 3作 為 申 請 人 。 獲 授 權 人 士 也 必 須

是 持 有 有 效 港 澳 居 民 來 往 內 地 通 行 證 的 香 港 居 民 。  
  申 請 人 必 須 隨 同 有 關 私 家 車 前 往 廣 東 省 及 返 回 香 港 。  
  申 請 人 必 須 為 其 中 一 名 指 定 司 機 ， 並 符 合 有 關 資 格 。  
 
司 機 資 格  
  有 關 私 家 車 可 以 由 不 多 於 兩 名 指 定 司 機 駕 駛 進 入 廣 東

省。如 登 記 車 主 為 註 冊 公 司，另 一 名 指 定 司 機 須 獲 得 該

公 司 以 書 面 授 權 。  
  指 定 司 機 必 須 持 有 有 效 的 香 港 身 份 證 及 港 澳 居 民 來 往

內 地 通 行 證 。  
  指 定 司 機 必 須 持 有 可 駕 駛 私 家 車 的 香 港 正 式 駕 駛 執 照 4

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機 動 車 駕 駛 證 。  
  僅 限 指 定 司 機 駕 駛 有 關 私 家 車 ， 其 他 人 士 不 得 駕 駛 。  
 
遵 守 法 規 、 出 入 境 物 品 管 制 等  
  所 有 使 用 一 次 性 特 別 配 額 駕 駛 私 家 車 進 入 廣 東 省 的 車

主 ／ 司 機 必 須 注 意 ：  
 

  切 勿 利 用 有 關 私 家 車 進 行 任 何 違 反 兩 地 法 規 的 行

為 ， 包 括 走 私 、 攜 帶 違 禁 物 品 、 非 法 載 客 取 酬 或

載 貨 進 出 內 地 ， 或 以 欺 騙 或 其 他 不 正 當 手 段 獲 取

任 何 與 一 次 性 特 別 配 額 有 關 的 批 准 文 件 ；  
  了 解 粵 港 兩 地 對 出 入 境 物 品 的 管 制 ， 並 正 確 無 訛

地 向 當 地 海 關 及 檢 驗 檢 疫 部 門 申 報 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有關車輛牌照必須由配額生效日期起計最少 11 天內有效 
2 包括司機座位 
3 該名人士必須是有關公司的董事或僱員 
4 所有獲提名的司機的駕駛執照必須由配額生效日期起計最少 11 天內有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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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 關 私 家 車 不 可 超 出 廣 東 省 通 行 區 域 或 者 交 由 非

指 定 司 機 駕 駛 ； 及  
  過 境 私 家 車 司 機 須 有 良 好 的 駕 駛 記 錄 ， 在 內 地 須

遵 守 內 地 相 關 法 律 、 法 規 。  
 
  兩 地 政 府 在 審 批 申 請 時，如 發 現 申 請 人 或 當 事 司 機 曾 違

反 上 述 規 定 ， 有 關 申 請 概 不 受 理 。  
 
 

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 




